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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网上购物越来越
受到农村消费者的青睐。眼下“双
11”临近，线上线下令人眼花缭乱
的促销活动又多了起来。在商家让
利带给消费者实惠的同时，窥觑已
久的骗子们也伺机而动。对于下列
“虚假”招数，消费者在“买买
买”时需要慧眼识别，防止一不留
神踏入网购陷阱。

虚假二维码，
盗取信息行诈骗

去年“双11”期间，青年农民
小石看中一款电热水器。下单前，
对方提示说使用二维码支付可以便
宜300元。随后，卖家发来一个二
维码，小石就通过手机支付宝进行
扫描，进入支付界面，输入银行卡
账号和密码后点击支付。第二天，
小石发现自己的银行卡被盗刷。警
方调查后发现，当时是冒充卖家的
骗子提供的二维码含有木马病毒，
盗取了他的银行卡信息。

提示：类似本案中的不法分
子，一般会冒充卖家向消费者提供
二维码，并称只要扫描二维码就可
以获得更大优惠。事实上，骗子提
供的二维码是一个含有木马病毒的
下载地址，病毒被下载后，就盗取
了持卡人的网购信息。消费者受到
二维码欺诈损害后，可立即向网络
交易平台投诉，由网络交易平台代
为向商家交涉。同时，应及时向公
安部门报案，尽可能减少财产损

失。

虚假客服，
诱导客户办贷款

前几天，林姑娘接到自称某电
商旗舰店的客服电话，声称其所购
衣服因质量问题需退货的申请已受
理，同时需要信用积分600分，提
高信用积分可到指定借贷平台暂借
6000元来实现，林姑娘完成退货后
再把钱还给售后客服。在“客服”
的一步步诱导下，林姑娘通过微信
转账6000元，但积分并未提高，之
后“客服”又让林姑娘下载一个贷
款软件，她这才意识到落入了骗子
的圈套。

提示：“双11”往往是网络诈
骗的高峰期，经常会有不法分子冒
充客服拨打消费者电话，称消费中
奖、提高积分、需要退款或者账单
出现异常等，然后将消费者引入陷
阱实施诈骗。因此，消费者在办理
退货手续时，应主动与网店官方客
服联系，莫名接到的电话极有可能
是假借退货名义实施诈骗的骗子。
在此提醒广大“剁手族”，凡是接
到上述类似电话，或要求安装
APP、操作银行卡等情况，一律挂
断拒绝，千万莫贪小便宜。

虚假网站，
“钓鱼”链接暗处藏

近日，“剁手党”秦大嫂收到
微信好友发来的网页链接，显示

“发给您一个助力礼包！赶紧来戳
吧！”的字样，秦大嫂随即点击进
入，页面跳转后要求填写个人信息
资料并转发好友群即可以获取红
包。完成这一系列的操作后，秦大
嫂并没有收到任何红包，她询问点
击链接的其他好友，也得到了同样
的答案，更令人担忧的是，好几个
朋友的个人资料已被不法分子套
取！

提示：每年网购节临近，相信
消费者微信里经常会收到“现金礼
包”“助力红包”一类的优惠券、
打折券页面链接。这时，广大网友
一定切记谨慎点击类似链接，特别
是遇到要求用户输入个人信息或者
绑定银行账号的情况更要三思而后
行。如果不慎点击，造成个人账户
被盗和信息泄露，应第一时间关闭
手机网络，修改网银、支付宝等重
要账户密码，并通过安全软件查杀
木马病毒。

虚假快递，
签收之前先拆验

去年“双11”，刘某连续网购
了10多件商品，不几天就收到了两
个快递到货的电话。领取时，快递
员表示其中一个是货到付款，在
“快递小哥”的催促下，刘某直接
掏钱签收了快递，等回家拆开包
裹，却发现里面是一堆毫无用处的
废纸，他随即拨打快递员和发件人
的电话，却一直联系不上。再查询

快递单号，发现寄件地址和发出地
址不一致，这才意识到遭遇了货到
付款快递诈骗。

提示：近年来，伴随网购诈骗
陷阱而来的，是让人防不胜防的新
型快递诈骗。虚假快递诈骗主要有
两种，一种是“假快递员”，直接
欺骗受害者的到付钱款；另一种则
是诈骗分子获取消费者个人信息
后，利用一些快递公司的漏洞，寄
送一些廉价商品让快递公司代收货
款。防止这类诈骗，消费者对于到
付包裹务必谨慎签收和付款，在拿
不准的情况下可直接拒收；如果到
付件并非自己网购商品或者是完全
陌生的包裹，要注意查看寄件人地
址或拨打电话核实，并当场打开包
裹检验。如果发现疑似存在数额较
大“诈骗”行为的，应当及时报
警。

虚假广告，
构成欺诈须赔偿

冯某通过网购某丝绸店真丝被
罩两床，价格7000元。当时网店广
告宣传该商品具有滋养肌肤、延缓
衰老等功效，还有明星代言人的形
象。冯某收货后，发现所购商品无
厂名厂址等信息，也没有广告宣传
的功效，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
告退还购物款并支付三倍赔偿金。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的广告用
语，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对消费
者产生了误导，构成欺诈，判决被

告向原告返还全额货款，并三倍赔
偿原告2 . 1万元。

提示：网络虚假宣传行为主要
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采用绝
对化广告用语，如“全网价格最
低”“史上最低价”“销量第一”
“排名第一”等，有的夸大产品使
用效果、虚构品牌产地等；二是擅
自发布依法应当审批才能发布的商
品（服务）广告等；三是虚构信用
评价，如某些网店经营者不仅通过
“好评返现”、花钱请刷单公司等
方式提高自家网店的信誉度，还通
过恶意差评来打压对手，使遵守平
台规则的网店利益受到损害。面对
令人眼花缭乱的宣传攻势，广大消
费者在进行网络购物时，应擦亮双
眼，理性消费。一要小心价格陷
阱。在购买商品前，多渠道比较了
解商品的价格变动情况，不要被虚
假折扣迷惑。二要警惕虚假宣传。
尽量选择信誉度高的卖家进行购
买。在评价时要客观真实，切莫成
为商家的“刷信”工具。三是签收
前要验货。尽量当面核验商品。四
要保存购物证据。网购时注意保存
聊天记录、电子订单、付款记录等
电子数据，保存好相关购物凭证。
如果产生纠纷，在与网店、电商平
台协商达不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
消费者可以通过向工商机关投诉、
向法院起诉的方式，依法维护自己
的合法权益。

（陶玉荣 张兆利）

“双11”如何应对这些陷阱

问：因为我借了刘某的现金没
有如期归还，刘某便向法院提起了
民间借贷纠纷诉讼。法院在通知我
应诉过程中，我基于自己在外办事，
无法及时回家收取或者前往法院领
取，要求法官将应诉材料发至我微
信。法官根据我提供的微信号添加
后，将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发送到
了我的微信，我也已回复收取。由于
我事后忘记了开庭时间，没有按时
到庭。近日，我收到了法院针对我所
作出的缺席判决书。请问：微信送

达的开庭传票，真的能成为法院缺
席判决的依据吗？ 王珍珠

答：法院的行为并无不当，即
其可以作出缺席判决。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
条规定：“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
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
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
决。”其中所强调的是“经传票传
唤”，并没有限定送达传票的方
式，即只要法院已经成功送达传
票，便具备缺席判决的依据。结合

本案，应当认定法院已经向你成功
送达：一方面，《民事诉讼法》第
八十七条规定：“经受送达人同
意，人民法院可以采用传真、电子
邮件等能够确认其收悉的方式送达
诉讼文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
资源配置的若干意见》第三条也指
出：“积极运用电子方式送达；当
事人同意电子送达的，应当提供并
确认传真号、电子邮箱、微信号等
电子送达地址。”《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规定》第一百三十五条同
样表明：“电子送达可以采用传
真、电子邮件、移动通信等即时收
悉的特定系统作为送达媒介。”与
之对应，你要求法院通过微信号向
你送达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并主
动提供了微信号，该微信号当属你
已经认可的电子送达地址。另一方
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
强民事送达工作的若干意见》第十
二条规定：“采用微信、短信等方

式送达的，送达人员应当记录收发
手机号码、发送时间、送达文书名
称，并将短信、微信等送达内容拍
摄照片、存卷备查。”即其在同样
肯定了微信、短信送达方式的同
时，明确了具体的做法。在法院已
经遵从相应形式要件的情况下，本
案的自然无可厚非，即微信送达应
视为成功送达，你仅仅因为忘记开
庭时间而未按时参加庭审活动，无
疑应当承担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
法律后果。 （廖春梅）

微信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法院能否缺席审理？

按 理 ， 夫 妻 离 婚 之 后 应 当
“一了百了”，但现实中往往又
会重新涉及到财产纠纷。那么，
就分手后的财产纠纷法律到底怎
么说呢？

财产分割协议，
应当依约履行

【案例】 因为夫妻感情确
已破裂，刘先生与胡女士签订了
一份《离婚协议书》，其中约定
小车归刘先生所有，由刘先生补
偿胡女士20万元。协议签订后，
双方在婚姻登记机关办理了离婚
手续。时隔两个月，由于该款小
车价格暴跌，刘先生表示只能减
半补偿胡女士。因双方无法达成
一致而引发诉讼后，法院于2018

年5月6日判决支持了胡女士要求
支付20万元补偿款的诉讼请求。

【点评】 法院的判决是正
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 婚 姻 法 〉 若 干 问 题 的 解 释
（二）》第八条规定：“离婚协
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
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
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
力。当事人因履行上述财产分割
协议发生纠纷提起诉讼的，人民
法院应当受理。”即只要达成的
离婚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
示，且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
定、不损害国家利益以及第三人
的合法权益，男女双方都必须履
行。

正因为本案不具有相应情
形，而车价暴跌发生在离婚2个月
之后，相应风险理应由胡先生承
担，而不能成为其拒绝履行协议
的理由。

隐瞒共同财产，
可以再次分割

【案例】 2018年6月初，已

经离婚半年的郭女士偶然得知前
夫谢先生在黄金地段有一套房
屋，而该房屋的购置时间是在他
们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在证据面
前，谢先生虽然承认离婚时有过
隐瞒房产的事实，但以离婚协议
已写明“小车一辆归女方所有，
其余财产归男方所有”为由，坚
持即使没有说过有此房屋，也因
该房屋属小车之外的财产，同样
应当归其所有，郭女士无权享
有。

【点评】 谢先生的观点是
错误的。《婚姻法》第四十七条
规定：“离婚时，一方隐藏、转
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
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
的，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隐
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
财产或伪造债务的一方，可以少
分或不分。离婚后，另一方发现
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
同财产。”正因为谢先生的隐瞒
与之吻合，决定了郭女士有着再
次分割的权利。更何况郭女士之
所以同意离婚协议中的财产分割
内容，是受谢先生隐瞒房屋的行
为所误导，如果谢先生能说明真
相，郭女士断然不会同意原有约
定。

欺诈胁迫签约，
一方有权反悔

【案例】 曾先生与谢女士
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曾先生用夫
妻共同财产入股到一家公司，占
30%的股份。2018年7月2日，曾先
生与谢女士离婚时，却表示仅占
10%股份，只同意补偿谢女士20万
元，并就此写入了离婚协议书，
也据此支付了款项。一个月后，
得知实情的谢女士要求曾先生补
偿差额，但却遭到曾先生拒绝：

《离婚协议书》已经生效并执行
完毕，谢女士的要求过期作废。

【点评】 曾先生的说法是
错误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
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规
定：“男女双方协议离婚后一年
内就财产分割问题反悔，请求变
更或者撤销财产分割协议的，人
民法院应当受理。人民法院审理
后，未发现订立财产分割协议时
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的，应当
依法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
即鉴于离婚协议是双方协商而
成，当属合法有效，法院一般不
会轻易变更或撤销，但一方欺
诈、胁迫的除外。正因为谢女士
当初之所以答应，是基于曾先生
制造仅占10%股份的假象，也就是
由于被欺诈而为之，决定了其有
权反悔。

(颜梅生)

离婚了怎么还来找我：分手后的财产纠纷，法律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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